


随财函〔2023〕144号

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和扶持
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

各县、市、区财政局、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政府采购中心）、预算单位，各社会采购代理机构：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政府采购行为，落实招投标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执行政府采购政策，深入贯彻优化营商环境政策，实现政府采购全流程电子化管理，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关于落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鄂财采发〔2022〕5号）、《关于印发深化招标投标全流程电子化改革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鄂公管文〔2023〕14号）、《关于印发促进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鄂公管文〔2023〕10号）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严格落实支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政策。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和《关于落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鄂财采发〔2022〕5号）的规定，在政府采购货物、服务和工程项目中，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竞争，支持中小企业纾困解难，助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二、调整对小微企业的价格评审优惠幅度。货物、服务采购项目给予小微企业的价格扣除优惠，由财库〔2020〕46号文件规定的6%—10%提高至10%—20%。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向小微企业分包的，评审优惠幅度由2%—3%提高至4%—6%。政府采购工程的价格评审优惠按照财库〔2020〕46号文件中对应的3%—5%、1%—2%的规定执行。对小微企业中的残疾人企业、监狱企业、采购产品纳入创新产品应用示范推荐目录内企业、采购产品获得节能产品或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企业，以价格评审优惠幅度的上限给予评审优惠。具体价格评审优惠要在政府采购文件及公告中列示。
三、继续提高政府采购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项目、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项目，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应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200万元以上的货物和服务项目、400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4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具体预留方式要在政府采购文件及公告中列示。
四、降低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门槛。一是各地、各部门要对照《湖北省政府采购负面清单》，持续清理妨碍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二是严格落实保证金政策。为了降低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成本，减轻市场主体的负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向供应商收取投标保证金和采购文件工本费，鼓励免收履约保证金和工程质量保证金。三是对于体系复杂、规模较大、中小企业无法承担的项目，采购人应通过合理划分采购包、允许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组成联合体或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分包等形式，把安装、运维、维修等后续服务交给中小企业承担。四是初始注册建筑类最低资质等级的企业能够承担的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采购人不得在招标文件中提出工程业绩要求，不得设置明显不利于初始注册企业的招标条件。
五、深入实施“政采贷”支持中小企业利用政府采购合同向银行融资。全市各级财政部门要积极探索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银企自愿、风险共担、统一政策、分级实施”政府采购信用融资体系，创新操作模式，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更大的便利，金融机构原则上不再要求中标（成交）企业提供除自然人保证以外任何形式的担保，鼓励融资利率比同期同类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优惠20%以上，不另行收取任何费用和附加任何条件。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采购文件或中标（成交）通知书中告知供应商政府采购信用融资政策及融资方式、渠道。
六、将支持政策编入采购文件、嵌入管理系统。调整完善有关评标制度等规定和做法。在工程建设项目示范文本中增加落实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价格评审优惠、政府采购合同融资等内容。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要求内嵌于各级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实现政府采购货物、服务和工程招标（采购）文件编制、招标（采购）公告、评审、结果公告等环节全流程全面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要求。
各地财政局、公共资源交易局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要求，依法对实行招标投标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的政府采购政策执行情况实施监督，及时将修订示范文本、调整完善评标制度等规定和做法、升级改造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等工作落实情况报市财政局、市公共资源交易局。
7、 严格落实采购人主体责任。采购人对本单位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落实负有主体责任，要认真落实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鼓励采购人依据采购项目的实际情况、中小企业的信用等级，在扩大政府采购合同资金预付比例环节上有所突破，可以在采购合同签订后立即向具备条件的中标（成交）中小企业预付不低于合同总金额的30%资金，对于小微企业（或残疾人福利企业、监狱企业）可以预付不低于合同总金额的40%的资金。政府采购合同履行完毕，应于收到供应商验收申请后7曰内组织履约验收。对于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采购人应当自收到发票后15日内将资金支付到合同约定的供应商账户，不得以机构变动、人员更替、政策调整等为由延迟付款，不得将采购文件和合同中未规定的义务作为向供应商付款的条件。按照《湖北省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标准（2021年版）》，对于货物、服务项目60万元以下、县级40万元以下，工程项目全市60万元以下，未纳入集中采购目录内的政府采购项目，由各预算单位自行组织采购活动，降低交易成本，节约财政资金。
8、 做好政府采购工程项目信息公开。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应当在“中国湖北政府采购网”上公开采购意向、采购合同，资格预审公告、招标公告、中标候选人公示、中标结果公示按工程招投标的规定执行。为实现中标企业合同支付款项的查询，政府采购工程项目应当在财政预算管理系统（“预算管理一体化”）中进行计划备案，以“计划备案号”作为工程款查询的依据。
九、认真做好组织实施。各地、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明确工作责任，细化执行要求，强化监督检查，确保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落实到位，对政策落实不力、效果不实、执行缓慢的地方和单位，市财政局会同市营商环境办、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采取约谈、书面提醒、现场督办、通报等方式及时纠正、督促整改。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有关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今后上级政策有调整的，按调整后政策执行。



随州市财政局      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2023年7月12日







信息公开选项：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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